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防范的通知
各位教工：

3月1日，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件。案件发生后，习近平总书记立即做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合力维护社会稳定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学校是人群高度密集的公共场所，学生是需要呵护的弱势群体，学校应当高度重视安全保卫和反恐维稳工作，加强安全保卫措施，严格执行相关制度，加强值班力量，提高防范水平。根据常教安[2014]3号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　　1.强化门禁管理，严格履行门卫出入管理制度，外来人员一律履行登记手续，由接待人到门卫将来访人员领入会客处。
2.接收快件不得影响保安正常工作；快递物品应当在指定区域、相对隔离堆放、拆包，不得带入教学和办公区；师生网购物品后必须到门卫登记，事先不登记、来历不明的快件不得接受。
　　3.加强三防建设和管理，行政值班带班领导要加强校园内巡视，值班老师要加强晚自习和夜间值班，不得脱岗。
4.保安值班必须持证、持械上岗。完善物防、技防设施，加强技防设备日常维护，确保正常有效运行。
　　5.积极开展校园及周边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，与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，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。
　　6.强化护学岗工作，学校为公安民警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便利，同时做好警员到岗值勤情况记录。组织教师、保安开展护学。广泛宣传发动家长，维护秩序，协同治安。
　　7.开展防恐防暴宣传，利用安全教育课程教授应急知识，提高学生自护自救能力。制定完善突发伤害事件应急预案，经常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利用家长学校、告家长书等形式，积极开展家校互动，提醒家长加强对子女的安全教育和保护，积极履行家长监护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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